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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
	变更事项
	

	变更原因
	

	变更造价
预  算
	

	施工单位
意  见
	






年   月    日 

	设计单位
意  见
	






年   月    日 


	监理单位
意  见
	






年   月    日 

	项目管理
单位意见
	

年   月    日 


	跟踪审计
意  见
	




年   月    日 

	审计处
意  见
	

年   月    日 


	分管校
领  导
意  见
	



年   月    日 

	学  校
意  见
	

年   月    日 



审批权限：
1.单次变更造价在3万元（不含3万元）以下的变更事项，由项目管理单位审批；
2.单次变更造价在3万元（含3万元）至5万元（含5万元）之间的变更事项，由项目管理单位分管校领导批准；
3.单次变更造价在5万元以上的变更事项，由学校领导研究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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